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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7/2021_2022__E7_A6_8F_E

5_BB_BA_E9_AB_98_E4_c65_97400.htm 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

革拉开 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革拉开，2006级普通高中学生开

始实施《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方案》，2004级

、2005级普通高中学生继续实施毕业会考制度。 会考不合格

不发毕业证书 《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方案》规

定，参加并全部通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科目的学业基础

会考，是普通高中学生取得毕业资格的必要条件，凡应届学

生有1门(含1门)以上科目不合格者，不得发给普通高中毕业

证书。高中毕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学分达到144学分、综

合素质评价合格以上和通过所有的省教育厅规定的学科基础

会考。 会考有书面和操作两种方式 学业基础会考采取书面考

试和操作考查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

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

术。操作考查的项目为：通用技术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的

实验操作，所有普通高中学生必须参加4个项目的操作考查。

学业基础会考中的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技术等10个科目的书面考试由

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命题、统一施考、统一评卷和评定成绩，

其中思想政治实行开卷考试。学业基础会考中的通用技术以

及物理、化学、生物实验的操作考查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命

题。 会考每年组织两次 学业基础会考每年组织2次，时间安

排在每年的1月初和6月中旬，每次开考10个科目。学生必须

获得某科目所有必修模块的学分后，才能申请参加该科目的



学业基础会考；学校必须在学生修习完成某科目所有必修模

块，并进行了该科目的学分认定的基础上，才能组织学生参

加该科目的学业基础会考。在此前提下，学生可自主选择参

加学业基础会考的时间。 全省第一次学业基础会考的时间

为2007年6月，开考科目为信息技术。从2008年1月起，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语文、数学、外语、

信息技术等10个科目全部开考。通用技术以及物理、化学、

生物实验的操作考查时间由市教育局根据学校的课程设置方

案自行安排。 成绩评定采取等级制 学业基础会考的成绩评定

采用等级制，其中书面考试科目按照A、B、C、D(分别为优

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第评定；操作考查项目按照

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第评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多次参加同

一科目考试，成绩按最高的一次记录。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

，允许在离校后两年内继续参加会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